洛阳市民政局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洛阳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遗体管理和

运输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民政局、卫生健康委、公安（分）局，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健医保局、民政局，驻洛省直、部队及市属医疗机构：

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办法》、民政部等8部委《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遗体管理运输，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结合洛阳市实际，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在洛阳市区域内死亡的人员，除国家另有规定外，遗体必须就近火化，严禁任何单位（机构）和个人擅自将应当火化的遗体转运土葬。

二、本市区域内死亡人员遗体接运业务必须由各殡仪馆（殡仪服务站）使用经洛阳市民政局备案的遗体专用运输车辆承办，其他任何单位（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从事遗体运输业务。

三、在医院死亡的人员，医院应当及时通知殡仪馆。遗体火化时应当由殡仪馆的殡仪车运送，要求自己运送的，应当经民政部门同意。未经民政部门同意，私自转运遗体的，医院应当制止；制止不听的，及时报告民政部门或公安机关。

四、因交通事故、自杀、他杀、自然灾害等原因由公安机关介入的非正常死亡人员，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殡仪馆，遗体由殡仪馆的殡仪车辆运送。

五、洛阳殡仪馆承办市区内遗体接运业务。洛阳市各县区殡仪馆承办本地区遗体接运业务。

六、因特殊情况需要异地运输的，按以下程序：

（一）非洛阳户籍往洛阳市辖区外（境内）运送遗体
在涧西区、西工区、老城区、瀍河区、洛龙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亡故的应当经洛阳市民政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同意，开具遗体转运单（见附件）；在洛阳市7县以及偃师区孟津区亡故的应当经县区民政部门同意；

（二）洛阳市辖区7县以及偃师区户籍在洛阳中心城区（涧西区、西工区、老城区、瀍河区、洛龙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死亡人员
遗体需运回户籍地殡仪馆火化的，应当经死者户籍所在地县区民政部门同意并向市民政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备案（孟津区籍居民火化业务由洛阳殡仪馆承担，无需再备案）。

需要出境或者入境运输遗体、骸骨的

按照《民政部公安部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海关总署民用航空局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民事发〔1993〕2号）执行。

在火葬区，对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乐产、撒拉、东乡和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的土葬习俗，应予以尊重，医疗机构经核实死者身份证等能证明死者民族身份的资料后，登记相关信息后可以放行。

    九、各殡仪馆（殡仪服务站）应根据医院（公安机关、个人）需求及时派遣车辆接运遗体，遗体运输车辆应按照派遣任务按时到达约定地点接运遗体，在驾驶室明显位置放置通行证，司乘人员统一着装并佩戴工牌，认真核对遗体身份、死亡证明等相关材料，收敛遗体时做到文明操作、稳抬轻放、善待逝者。严禁不按规定擅自出车、公车私用，一经查实由所属单位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十、各殡仪馆（殡仪服务站）要对外来遗体运输车辆往本单位运送遗体的情况进行登记，做好相关交接手续。

严禁擅自增加、冒充遗体专用运输车辆运送遗体；严禁将备案登记的遗体专用运输车辆以外包或租借形式委托其他机构或个人从事经营活动；严禁未经备案的非法遗体运输车辆转移或运送遗体；严禁与中介服务机构捆绑服务、跨区运送遗体牟利（特殊情况，经民政部门同意的除外）。

十一、民政部门应定期向医疗机构通报洛阳市区域内备案车辆车牌信息。医疗机构须对入院接运遗体的车辆进行比对登记，查验并留存遗体接运手续，不得允许非本辖区殡仪馆备案车辆接运遗体（特殊情况，经民政部门同意的除外）。

十二、医疗机构严禁违规外包太平间。严禁在太平间开展殡葬相关营利性服务，严禁在医疗机构内推销丧葬用品，严禁医院工作人员向殡仪中介机构或个人倒卖逝者及亲属信息等行为，严禁在医疗机构内开展宗教、吊唁等活动。

十三、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在院死亡患者的遗体管理，制定机构内遗体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并完善死亡患者遗体院内转运、暂存的交接流程，遗体外运应当由殡仪馆的殡仪车辆接运。

十四、遗体保存、入院接运、运输时卫生消毒工作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628号）《消毒管理办法》（卫生部令 第27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351号）《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丧者及丧属的信息保护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六、医院、殡仪馆（殡仪服务站）等单位或个人造成遗体被违规转运的，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2025年  月  日

附件

遗体转运单

（存根）
洛殡运【20XX】第  号
          先生（女士）于     月     日  在                 亡故，死亡原因      ，系    民族，同意殡葬专用车辆运往          殡仪馆。
承办人：          
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与亡故者关系：               
车号：          
司机姓名：            
附有效证件    份
日期：
（开具单位留存）



遗体转运单

洛殡运【20XX】第  号
              医院（殡仪馆）：
       先生（女士）于    月    日在你处（存尸），系    民族，同意转运至        殡仪馆，望核准。
承办人：          电话               
身份证号码：                             

车号：              

司机姓名：          
       开具单位名称（印章）
      联系电话：XXXXXXXX                     

年   月   日
（医院或殡仪馆留存）
遗体转运单

（回执）
洛殡运【20XX】第  号
XXXX(开具单位名称）：
我单位于     月    日收到         遗体一具。
特此证明。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运送司机签名：           
接收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此回执盖章后可拍照或者扫描发送至邮箱XXXXX）
